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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中國大陸建置之化粧品不良反應監測資訊系統（不包括不良品通報），僅開放衛生主管機關

及國家監測機構、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監測哨點、化粧品業者使用，並未開放消費者直接登錄

該系統通報，故消費者尚須經由鄰近化粧品不良反應監測哨點確認同意為不良反應後，始由

該監測哨點進行通報。 

四、鑒於我國已建置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包括不良品及不良反應通報），提供單

一直接管道，讓消費者可隨時線上通報化粧品不良事件，並得上傳產品資訊、醫療院所診斷

報告等相關資料電子檔，藉由使用者的通報，以便快速掌握相關訊息，儘早釐清產品是否有

衛生安全疑慮後進行必要處理措施，保障全國民眾化粧品使用安全。 

五、此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該署網站建立通報及安全監視專區，以及每年持續辦理

「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暨系統操作流程宣導研習會，積極向民眾宣導若購買到不良品或使

用時發生不良反應，可至「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進行通報。 

（五）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少子女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05） 

林委員就少子女化問題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係屬大學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由學校自主由下而上提出之合

併案，因校內尚未完成溝通程序且未達成共識，卻對外發表聲明，爰造成不同意見爭議。針

對類此個案，本部將提醒學校進入校務會議討論前，應加強校內溝通及資訊透明公開，如以

公聽會、座談會等方式蒐集各方意見，並應載明投票方式、投票門檻等情形。 

二、永達技術學院 103 年 7 月 31 日申請停辦，本部即於同年 8 月 7 日召開學生安置協調會議，8

月 18 日召開學生及家長說明會，103 學年度開學前所有學生至新學校完成報到入學手續，同

年 10 月間進行訪視，未安置學生人數包括自行轉學及因工作服役及興趣等因素，本部並提供

安置學校相關補助費用，並進行實地訪視瞭解學生學習與適應情形，積極維護學生權益。 

三、面臨少子女化趨勢，未來私立學校如有經營不善停辦之情事，本部為維護學生就學權益，原則

採逐年停招以符入學信賴保護原則，讓學生得於原校就讀畢業，或由學校輔導轉學至適合的

學校就讀，學籍資料將由停辦學校或本部協商由其他學校承接。 

四、依私立學校法第 74 條規定，私立學校停辦後或學校法人改辦、解散後，其資產處置應以維持

公共利益為最優先考量，爰董事會訂定之捐助章程，仍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

團體，另依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規定，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

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應無董事會恣意處分校產，違反政

府賦予學校用地租稅減免之立意。 

五、另依私立學校法第 71 條規定，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各私立學校後，得申請改辦理其他教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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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本部並訂定「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

業作業原則」，學校法人如有改辦照護中心等需求，本部將提供學校相關諮詢及協助，以活

化現有土地及資產。 

六、為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本部刻正訂定「高等教育轉型條例」（草案），規劃提供教職員轉職之

公勞保年資銜接與教職員優退慰助金等，協助私立大專校院教職員順利轉職，消除人才流動

障礙，並提供人員轉職之誘因。 

七、另為積極因應前述國內少子女化趨勢及挑戰，平順解決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現象，本部預計於

106 年度設置「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本基金規模計新臺幣 50 億元，因應策略如下： 

(一)「轉型」因應策略：協助學校利用閒置校舍及土地，以利推動與教學、研究、實驗及推

廣教育相關事業之轉型計畫，以增進學校財務收入，維持學校正常運作。 

(二)「退場」因應策略：當學校無法繼續辦學時，在妥善安置教職員工，並維護學生受教權

益之前提下，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停辦、改辦或辦理解散清算，且依私立學校法及法

人捐助章程規定處理賸餘財產，以確保校產之公共性。 

（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國定假日規範之因應對策、颱風天補假

與薪資計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04） 

林委員俊憲就「國定假日規範之因應對策、颱風天補假與薪資計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國定假日規範之因應對策：勞動基準法有關「週休二日」修法草案已送請立法院審議，並排入

本會期優先法案。一旦修正通過，將以國定假日全國一致作為配套。至修法未通過前，勞工

國定假日仍依本部 105 年 6 月 21 日發布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1239 號令釋辦理，國定假日為

19 日。本部將持續與立法委員及各界溝通，期儘速完成相關立法程序。 

二、颱風天補假與薪資計算： 

(一)為保障勞雇雙方之權利義務，本部發布「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

付要點」，該要點已明定天然災害發生時，勞工之出勤管理、工資給付及有關權利義務

等事項。 

(二)為研議天然災害出勤法制化之可行性，本部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及 12 月 22 日邀集相關

部會、專家學者及團體召開研商會議，與會者認為世界主要國家，均未就天然災害發生

勞工出勤及工資給付訂有法令規章。此外，各行各業性質及民生服務需求不同，尚不宜

一體以「放假」之形式，全面禁止勞工出勤。 

(三)另本部業已修正並發布「工作規則參考範本」，增訂有關天然災害發生時之工資給付規

定，並請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協助輔導轄內事業單位參照前開要點及「工作規則參考範


